
臺南市柳營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災民臨時收容應變計畫 

第四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辦理方式： 

 (一) 平時整備階段： 

1.盤點轄內避難收容處

所，視實際空間及社交

距離規劃收容量能。 

2.各避難收容處所，以室

內不超過 100人、室外

不超過 500人為原則。 

3.超過上述收容人數之

中、大型場所，應參考

「『 COVID-19』因應指

引：公眾集會」提供之

「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

資訊」、「活動空間之通

風換氣情況」、「活動參

加者之間的距離」、「活

動期間參加者為固定位

置或不固定位置」、「活

動持續時間」及「活動

期間可否落實手部衛生

及配戴口罩」等 6項指

標進行風險評估。 

4.避難收容處所應擇定

通風、環境衛生良好及

有足夠洗手設施之場

所，並預先設置隔離或

安置空間。 

5.調查並確認防疫期間

可參與災害救助民間團

體及救災志工，並按特

性調配災害救助工作，

四、辦理方式： 

 (一) 平時整備階段： 

1.盤點轄內避難收容處

所，視實際空間及社交

距離規劃收容量能。 

2.各避難收容處所，以室

內不超過 100人、室外

不超過 500人為原則。 

3.超過上述收容人數之

中、大型場所，應參考

「『 COVID-19(武漢肺

炎)』因應指引：公眾集

會」提供之「能否事先

掌握參加者資訊」、「活

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

況」、「活動參加者之間

的距離」、「活動期間參

加者為固定位置或不固

定位置」、「活動持續時

間」及「活動期間可否

落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

罩」等 6項指標進行風

險評估。 

4.避難收容處所應擇定

通風、環境衛生良好及

有足夠洗手設施之場

所，並預先設置隔離或

安置空間。 

5.調查並確認防疫期間

可參與災害救助民間

團體及救災志工，並按

一、配合修正指引酌刪第

四點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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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業務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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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志工人力事先施予

防疫相關衛教課程。 

6.醫療支援： 

(1)協調醫護專業人員

進駐避難收容處所協助

提供災民醫療初步評估

或護理。 

(2)鄰近醫療資源：              

名稱：臺南市柳營區

衛生所 地址：臺南市

柳營區士林里 54-5號

電話：06-6220464   

名稱：柳營奇美醫院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

太康里太康 201號電

話：電話：

(06)622-6999  

名稱：蔡瑞頒診所地

址：柳營區光福里成

功街 210號 電話：

06-6224466  

7.應備防護用品： 

(1)體溫量測設備(如額

溫槍)。 

(2)洗手用品(如肥皂、

洗手乳或含酒精乾

洗手液等)、擦手紙。 

(3)個人防護用品(口

罩)。 

(二)災時應變階段(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期間)： 

1.收容所應保持空氣流

通及環境整潔，並持續

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換

氣情形。 

2.民眾進入避難收容處

所前應先量測體溫，並

落實人員進出登記與收

特性性調配災害救助

工作，參與志工人力事

先施予防疫相關衛教

課程。 

6.醫療支援： 

 (1)協調醫護專業人員

進駐避難收容處所協

助提供災民醫療初步

評估或護理。 

(2)鄰近醫療資源： 

名稱：臺南市柳營區

衛生所 地址：臺南市

柳營區士林里 54-5號

電話：06-6220464   

名稱：柳營奇美醫院

地址：臺南市柳營區

太康里太康 201號電

話：電話：

(06)622-6999  

名稱：蔡瑞頒診所地

址：柳營區光福里成

功街 210號 電話：

06-6224466  

7.應備防護用品： 

(1)體溫量測設備(如額

溫槍)。 

(2)洗手用品(如肥皂、

洗手乳或含酒精乾洗

手液等)、擦手紙。 

(3)個人防護用品(口

罩)。 

(二)災時應變階段(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期間)： 

1.收容所應保持空氣流

通及環境整潔，並持續

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換

氣情形。 

2.民眾進入避難收容處



容災民之編管。 

3.避難收容處所內之工

作人員(含志工)、災民

應全程佩戴口罩。 

4.落實每日早晚體溫量

測及健康狀況監測，如

有發燒 (耳溫≧38℃；

額溫 37.5℃)、呼吸道

症狀、嗅味覺異常或腹

瀉等，應採取適當的防

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

療，並應主動向單位主

管或負責人員報告。 

5.所內空間管理、人員分

配，應參照

「『 COVID-19』因應指

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

規定，規劃適當之社交

距離(一般規範：靜風

下，室內應保持 1.5 公

尺、室外保持 1 公尺之

社交距離。若雙方正確

佩戴口罩，則可豁免社

交距離。惟處於擁擠、

密閉之場所仍應佩戴口

罩)。 

6.用餐： 

 (1)同桌民眾應儘可能

保持 1.5 公尺之社交

距離或以隔板、屏風進

行區隔。無法保持社交

距離或無法以隔板區

隔時，則應分時分眾用

餐，以維持足夠的社交

距離。餐桌上進食時應

避免交談，吃完要交談

時，請先佩戴口罩。 

 (2)供餐服務人員（準備

所前應先量測體溫，並

落實人員進出登記與收

容災民之編管。 

3.避難收容處所內之工

作人員(含志工)、災民

應全程佩戴口罩。 

4.落實每日早晚體溫量

測及健康狀況監測，如

有發燒 (耳溫≧38℃；

額溫 37.5℃)、呼吸道

症狀、嗅味覺異常或腹

瀉等，應採取適當的防

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

療，並應主動向單位主

管或負責人員報告。 

5.所內空間管理、人員分

配，應參照

「『 COVID-19(武漢肺

炎)』因應指引：社交距

離注意事項」規定，規

劃適當之社交距離(一

般規範：靜風下，室內

應保持 1.5 公尺、室外

保持 1 公尺之社交距

離。若雙方正確佩戴口

罩，則可豁免社交距

離。惟處於擁擠、密閉

之場所仍應佩戴口罩)。 

6.用餐： 

 (1)同桌民眾應儘可能保

持 1.5 公尺之社交距

離或以隔板、屏風進行

區隔。無法保持社交距

離或無法以隔板區隔

時，則應分時分眾用

餐，以維持足夠的社交

距離。餐桌上進食時應

避免交談，吃完要交談



食材、打菜人員），須配

戴網帽或頭套、口罩、

手套，為避免口沫，食

材餐桶皆須加蓋，並統

一由工作人員備餐、打

菜。 

 (3)用膳提供一次性餐

具碗筷，並宣導災民自

備環保餐具組，避免使

用重複性餐具。 

7.住宿：工作人員 (含志

工等)及收容民眾均應

全程佩戴口罩，但於自

己的床位休息且與他

人符合社交距離時，得

不佩戴口罩。 

8. 收容所開設期間內，應

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

消毒廁所、休息、住

宿、用餐等區域。同時

針對經常接觸之物品

表面(如門把、地面、

桌椅、電話筒、電燈開

關及浴廁表面如水龍

頭、馬桶蓋及沖水握把

或其他公共區域) 清

潔消毒。(至少每天消

毒一次) 

9. 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 

(如洗手用品、擦手紙

及口罩)應足量提供人

員使用，並應有專責人

員協助確認供應狀

態，確保供應無虞。 

10.收容所內以海報及告

示加強宣導衛教資訊： 

 (1)宣導「防範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手部衛

時，請先佩戴口罩。 

 (2)供餐服務人員（準備

食材、打菜人員），須

配戴網帽或頭套、口

罩、手套，為避免口

沫，食材餐桶皆須加

蓋，並統一由工作人員

備餐、打菜。 

 (3)用膳提供一次性餐

具碗筷，並宣導災民自

備環保餐具組，避免使

用重複性餐具。 

7. 住宿：工作人員 (含志

工等)及收容民眾均應

全程佩戴口罩，但於自

己的床位休息且與他

人符合社交距離時，得

不佩戴口罩。 

8. 收容所開設期間內，應

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

消毒廁所、休息、住

宿、用餐等區域。同時

針對經常接觸之物品

表面(如門把、地面、

桌椅、電話筒、電燈開

關及浴廁表面如水龍

頭、馬桶蓋及沖水握把

或其他公共區域) 清

潔消毒。(至少每天消

毒一次) 

9. 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 

(如洗手用品、擦手紙

及口罩)應足量提供人

員使用，並應有專責人

員協助確認供應狀

態，確保供應無虞。 

10.收容所內以海報及告

示加強宣導衛教資



生」及「呼吸道衛生與

咳嗽禮節」等衛教資

訊。 

 (2)張貼告示，請民眾全

程配戴口罩，並與他人

保持 1.5公尺以上之

距離。 

11.收容所內廢棄物應該

遵守行政院環保署發

布之「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12. 於學校開設收容所

時，應規劃獨立之收容所

出入口供收容民眾使

用，避免其與學校住宿學

生或到校教職員工產人

流接觸，並提供充足防疫

資源及執行量能。 

訊： 

 (1)宣導「防範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手部衛

生」及「呼吸道衛生與

咳嗽禮節」等衛教資

訊。 

 (2)張貼告示，請民眾全

程配戴口罩，並與他人

保持 1.5公尺以上之

距離。 

11.收容所內廢棄物應該

遵守行政院環保署發

布之「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